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50號

上  訴  人  何上奕  

訴訟代理人  韓國銓律師

被  上訴人  何秀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世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不動產所有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9月2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812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並為一部訴之變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變更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替最初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

又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合法者，原訴可認為已因而視為撤回

時，第一審就原訴所為判決，自當然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

應專就新訴為裁判，無須更就該判決之上訴為裁判（最高法

院71年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先例參照）。本件上訴人原依終

止借名登記契約之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號

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

屋）、臺中市○○區○○○街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稅

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均為上訴人所有；被

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

訴人。嗣因被上訴人將00號房屋、00號房屋以新臺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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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00萬元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就

上開2房屋部分，改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賠償損害，故變更此部分聲明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0萬

元本息，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本院就此部分專

就變更後之新訴為裁判，合先敘明。

乙、實體方面：

壹、上訴人主張：兩造之父即被繼承人〇〇〇遺有臺中市○○區

○○○街0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0

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00號房屋、

00號房屋等4戶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屋），〇

〇〇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伊單獨繼承，並於民國90年3月27

日將系爭房屋之稅籍登記至伊名下。嗣伊因擔心系爭房屋受

伊前妻債務之影響，遂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〇〇即〇〇

〇(下稱〇〇〇)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並將系爭房屋稅

籍於91年2月26日借名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惟仍由伊使用、

收益、管理，並繳納相關稅賦。而後伊因顧及系爭房屋借名

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有諸多不便，考量兄妹間信任關係，乃與

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由被上訴人擔任出

名人，經〇〇〇同意且配合兩造辦理，於92年6月2日將系爭

房屋改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然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

竟以系爭房屋所有權人自居，將系爭房屋對外出租並收取租

金，將租金據為己有，伊於111年5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

被上訴人終止借名關係。爰依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之返還請

求權、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擇一請求：

㈠確認系爭房屋為伊所有。㈡被上訴人應偕同伊將系爭房屋

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原審就前開部分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人於原審其餘

請求已於本院為前述訴之變更）。於本院另主張：被上訴人

業以100萬元，將68號房屋、00號房屋出售予訴外人〇〇

〇，致伊於原審之此部分請求已無法達成，受有100萬元之

損害，爰就此部分變更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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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賠償損害。並上訴及變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

　　　㈠確認00號房屋、00號房屋均為上訴人所有。

　　　㈡被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

人為上訴人。

　　三、【變更之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本

書狀（按指113年8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係為故意拖延阻撓其財產遭債權人強

制執行，央求伊與其他姐妹出名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聲

請停止執行，為依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所命提存180

萬元擔保金，以辦理停止執行，才將系爭房屋以100萬元出

售予伊，上訴人即以伊所給付價金100萬元加計自籌80萬元

辦理提存。系爭房屋自92年間登記至伊名下後，即由伊管

理、使用、收益，至今長達18年以上，上訴人於此期間均未

提出異議或要求伊交付租金，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關係等

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之父即被繼承人〇〇〇遺有系爭房屋，〇〇

〇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伊單獨繼承，並於90年3月27日將系

爭房屋之稅籍登記至伊名下。嗣伊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

〇〇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並將系爭房屋稅籍於91年2

月26日借名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惟仍由伊使用、收益、管

理，並繳納相關稅賦。嗣上訴人向〇〇〇終止借名關係，並

經〇〇〇配合辦理，於92年6月30日（上訴人誤為6月2日）

將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嗣被上訴人將00

號房屋、00號房屋以100萬元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等情，為

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復經證人〇〇〇於原審時、證人〇〇〇

（〇〇〇有公證但未為婚姻登記之夫）、證人〇〇〇（〇〇

〇之女）於本院時分別結證詳確（見原審卷一第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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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本院卷一第273-278、280頁），並有契稅繳納證明書、

核定契價證明書、遺產分割契約書、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上

訴人與〇〇〇之借名登記契約書、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

屯分局函送之系爭房屋房屋稅籍記錄表及房屋稅籍證明書、

〇〇〇出具之承諾書(見原審卷一第23-57、115-171、311

頁)、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本院卷一第315-327頁）附卷可

稽，堪認實在。

二、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下稱系爭

借名登記關係）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故本件之爭點為兩造間有無系爭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按借名

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

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

登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

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

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而負舉證責任之一方，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

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為必要，惟此經證

明之間接事實與待證之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或論理法

則足以推認其關聯性存在，且綜合各該間接事實，已可使法

院確信待證之要件事實為真實者，始克當之（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216號、第108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本

件應由上訴人就兩造間存在系爭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

三、經查，上訴人前與證人〇〇〇間曾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

契約，並書立有借名登記契約書（見原審卷一第47-49

頁），已如前述。而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不僅未就系爭房屋

書立任何「借名登記契約書」或借名登記意旨之相關書面文

件，甚且於92年6月1日，係由上訴人以系爭房屋當時房屋稅

籍借名登記出名人〇〇〇之代理人身分，與被上訴人簽立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一第305-309頁，其中第

貳條手寫價金「肆佰萬元」之「肆」係由被上訴人改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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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記載「壹佰萬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此為兩造所

不爭執（上訴人見本院卷一第110頁），復經承辦系爭買賣

契約書之代書即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綦詳（見原審卷一第

259-263頁），並有系爭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

四、上訴人雖稱：系爭買賣契約書只是為了辦理房屋稅籍名義變

更，並非兩造間有真正的買賣關係云云，並舉證人〇〇〇、

兩造叔伯輩親戚即證人〇〇〇之證詞，及〇〇〇出具之證明

書、原審判決附件之錄音譯文為證。惟查：

(一)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稱：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由〇〇〇變

更為被上訴人是伊辦理。當時上訴人及被上訴人都說他們要

做買賣，有說要寫買賣契約書，上訴人說要去烏日朋友處所

寫買賣合約書，當天被上訴人說她要跟上訴人做買賣，伊不

記得上訴人有無說別的。印象中寫買賣契約書時，被上訴人

有交付1張合作金庫支票給上訴人，契約書上記載的買賣金

額及支票金額伊忘記了，上訴人、被上訴人都有說這支票是

簽買賣的支票。伊去稅捐處申辦房屋稅籍變更時，要提供公

契，該份公契是上訴人朋友所提供，由伊拿回家書寫，雙方

資料齊全才能送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59-264、267頁)。核

與被上訴人所辯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成立買賣契約乙節相符，

亦與系爭買賣契約書文義上之契約名稱及契約條款內容相互

吻合。審之證人〇〇〇與兩造並無特殊情誼，復有簽立證人

結文（見原審卷一第283頁），衡情應無甘冒自身觸犯偽證

罪責，而故意虛詞偏袒被上訴人之動機及可能，所證應信可

採。

(二)依卷附由〇〇〇出具之證明書雖記載：「何上奕與其妹何秀

霞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等字（見原審卷一第413頁），惟

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稱：伊沒有簽立或取得系爭買賣契約

書，伊知道上訴人跟2位女生到伊家，有寫資料，但伊先出

門，沒有看到他們寫，伊出門前對於他們說什麼或做什麼沒

有印象，伊不知道上訴人為何要過給被上訴人。原審卷一第

413頁之證明書是上訴人已先打字好，於111年4月7日交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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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上訴人跟伊說因為發生訴訟，被上訴人不承認，要伊證

明一下。伊將系爭房屋稅籍轉到被上訴人名下簽文件時，伊

沒有看到兩造有金錢往來，但兩造在之前或是之後有無金錢

往來，伊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65、267頁、卷二第12

7-131頁），顯然並未見聞兩造就上開證明書所載「借名登

記」之商談或締結過程，無法證明上開證明書內容符實。另

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雖結證稱：系爭房屋原本借名登記在伊

太太〇〇〇名下，有一天上訴人說要登記回去她妹妹即被上

訴人名下，伊和〇〇〇就準備相關資料，配合辦理。上訴

人、被上訴人就帶幾個人（有一位是代書）到伊辦公室，伊

就將要辦理房屋稅籍移轉回去的文件、印鑑證明等，當場交

付上訴人，伊當場並沒有簽立任何書面資料，亦沒有看到包

括買賣契約等資料，〇〇〇亦沒有簽立任何文件。伊沒有見

過系爭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書上「〇〇〇」（按〇〇〇之舊

名）並非〇〇〇之筆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0-284、286

頁）；證人〇〇〇亦證稱：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現場，伊沒

有看到〇〇〇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67頁），可知兩造簽立

系爭買賣契約書時，證人〇〇〇、〇〇〇均不在場，皆未見

聞兩造商談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過程及真意。證人〇〇〇

雖又結證稱：上訴人在與被上訴人等人一起到他辦公室拿取

過戶資料之前，有告知伊是要改借名登記至上訴人妹妹即被

上訴人名下，上訴人可能覺得自己妹妹比較放心吧。上訴

人、被上訴人一起來拿資料時，有再講一次要把系爭房屋稅

籍過給他妹妹，因為上訴人當初登記在伊太太名下時是借名

登記，現在表示要換登記在他妹妹名下，伊自己理解，覺得

上訴人只是要從外人名下借名登記回自己妹妹名下等語（見

原審卷一第280、284、286頁），惟證人〇〇〇既未親自見

聞兩造商議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經過，則上開證詞顯然

僅係證人〇〇〇個人主觀臆測之詞，無從證明兩造間確有成

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存在。

(三)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結證稱：95年3月時，上訴人有請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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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舅舅〇〇〇到被上訴人住家，上訴人說兩造父親所遺系

爭房屋是他的，房屋稅籍是上訴人借被上訴人的名字，要去

跟被上訴人討稅籍，叫被上訴人過戶還給上訴人。但被上訴

人說是她的，是父親蓋的，姐妹都可以分，〇〇〇當場提到

上訴人因為跟上訴人太太有一些問題，所以將系爭房屋暫時

寄在被上訴人那邊。對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的事伊都不知道，

兩造金錢的事伊也不了解，伊沒有聽過被上訴人說過系爭房

屋是她用買賣而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5-227頁）。由

上可知，證人〇〇〇對於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過程、

當初如何商談將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由〇〇〇移轉至被上訴

人名下之情形，以及兩造間之金錢往來情形，均毫無所悉，

僅是單純聽聞兩造各自陳述及證人〇〇〇之說詞，所證係傳

聞證據，無從憑採。

(四)上訴人又以被上訴人於原審判決附件之錄音譯文為據，欲佐

其說。惟細繹該份譯文，乃兩造間之對話，上訴人一再強調

系爭房屋是伊分得所有，被上訴人則回稱：兩造父親所生7

名子女均可分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不是上訴人的，上訴人之

財產清冊亦查無00號房屋、00號房屋，稅籍是在被上訴人名

下等語，可知被上訴人並未承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有借名登

記之約定。上訴人雖另以被上訴人為伊之親妹妹，不需如〇

〇〇簽訂借名登記契約，且由上開錄音譯文可知，被上訴人

因認當初遺產分割時姐妹均可繼承，但均分割予上訴人，並

不公平，才趁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借名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

時，違背上訴人之信任，占為己有云云。然查，〇〇〇之全

體繼承人協議由上訴人單獨繼承系爭房屋後，系爭房屋之房

屋稅籍原本係登記在上訴人名下，嗣上訴人於91年1月15日

與友人〇〇〇簽立借名登記契約書，而移轉至〇〇〇名下，

之後上訴人再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又將系爭房

屋稅籍名義由〇〇〇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已如前述，可知

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移轉登記，並非未

簽立任何書面文件，且所簽立之文件明載係「不動產買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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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與借名登記在〇〇〇名下之情形迥然不同，另經手

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過程之證人〇〇〇亦已就兩造協商買賣

之過程證述詳確，上訴人上開所陳，與事實不合，自無足

取。

(五)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未給付任何買賣價金，兩造非真正買

賣關係云云。惟查，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為阻撓其財產遭

債權人強制執行，央求伊與其他姐妹出名提起第三人異議之

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為依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所

命提存180萬元擔保金，以辦理停止執行，才將系爭房屋以1

00萬元出售予伊，上訴人即以伊所給付價金100萬元加計自

籌80萬元辦理提存等語，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有提供100

萬元作為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之一部，並不爭執（見本院

卷一第135-139頁），兩造姐妹即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復結

證稱：上訴人因被法院強制執行，有委由上訴人全權提出異

議，提存金都是上訴人處理，是上訴人的錢，不是伊的，所

以後來伊領回的提存金都交回給上訴人。系爭房屋是伊父親

蓋的，後來由上訴人繼承，上訴人之前因資金不足，說系爭

房屋要賣100萬元，問伊要不要買，伊說不要。經約1個月後

被上訴人跟伊說被上訴人以100萬元跟上訴人買系爭房屋，

伊問被上訴人怎麼有錢，被上訴人說她去農會貸款買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289-294頁、卷二第27頁）；兩造姐妹即證

人〇〇〇亦到庭結證稱：上訴人之財產被強制執行，該財產

都是上訴人在使用，該債務與伊6姐妹（含被上訴人）無

關，伊6姐妹及上訴人有聲明異議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

必須提存，提存金都是上訴人處理，伊不清楚資金來源，後

來伊、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領回的提存金有交回給上訴

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5-298頁），並有系爭買賣契約

書、臺中縣太平市農會客戶往來交易明細表、轉帳支出傳

票、轉帳收入傳票（見原審卷一第181-185頁）、提存書、

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民事裁定（見本院卷一第143、14

5、155-161頁）等件為證。再佐以上開擔保金之提存日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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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6月2日，而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日期為92年6月1日（見

原審卷一第309頁），僅相隔1日，時間密接，買賣價金100

萬元亦與上訴人原本先向證人〇〇〇詢問買受意願之出價相

同，則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因急於籌措上開停止執行之擔

保金，而以低價100萬元出售系爭房屋予伊等語，即徵可

信。至證人〇〇〇雖僅見聞被上訴人交付1張合作金庫支票

給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259頁），但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

確有交付面額分別為10萬元、90萬元之合作金庫支票予伊，

並由伊用以作為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乙節既不爭執，足見

證人〇〇〇僅是見聞系爭買賣契約書價金交付之部分過程而

已，並不影響被上訴人已依系爭買賣契約書交付全部價金10

0萬元之認定。

(六)再者，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前後均有出

租，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前，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登記在

被上訴人名下後，則由被上訴人向房客拿取租金，為上訴人

所是認(見原審卷二第23頁)，並以手寫方式在系爭買賣契約

書最末頁載明：「本房屋上之房屋租賃所有權一併移轉，由

承買人一併承受。租屋之房屋租金、停車位由何秀霞收取租

金至93年12月31日止。」（見原審卷一第309頁）。上訴人

雖主張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後，是上訴人

請被上訴人向房客代收租金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

訴人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又被上訴

人辯稱：自兩造於92年6月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後，迄今

逾18年以上，系爭房屋之租金均由伊收取；系爭房屋坐落在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國有土地上，伊自98年起與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簽訂國有基地租賃契約，並繳納

租金及使用補償金，另由伊申請電表使用等語，為上訴人所

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與房客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公證

書、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112年8月10日台財產中租字

第11200153670號函及租金繳納明細表、補償金分期攤付時

間及金額表、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函可證（見原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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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55-61、95-100、177-181、183頁），堪認系爭房屋之

房屋稅籍自92年6月30日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後，迄至上訴

人於111年5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為止（見原審卷一第13頁收

件日期章），逾18年之久，長期均由被上訴人單獨管理、使

用。

(七)此外，上訴人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確實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乙

節，復未能舉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自無

從認上訴人之主張為可採。被上訴人既因買賣關係而取得系

爭房屋，並據以辦理房屋稅籍登記，被上訴人登記為系爭房

屋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即非無法律上原因，亦無侵權行為

可言。另被上訴人於買受00號房屋、00號房屋後，再轉售予

訴外人〇〇〇，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對上訴人未因而負有

任何債務，亦無可歸責事由可言。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以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有借名登記契約存

在，其已終止借名登記契約為由，依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之

返還請求權，以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

定，訴請確認00號房屋、00號房屋為其所有，並請求被上訴

人應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

人，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判決就前開請求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上訴人另於

本院提起變更之訴，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應賠償10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非屬正當，本件變更之訴亦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變更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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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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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50號
上  訴  人  何上奕  
訴訟代理人  韓國銓律師
被  上訴人  何秀霞  




訴訟代理人  王世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不動產所有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8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一部訴之變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變更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替最初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合法者，原訴可認為已因而視為撤回時，第一審就原訴所為判決，自當然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應專就新訴為裁判，無須更就該判決之上訴為裁判（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先例參照）。本件上訴人原依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臺中市○○區○○○街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均為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嗣因被上訴人將00號房屋、00號房屋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就上開2房屋部分，改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故變更此部分聲明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0萬元本息，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本院就此部分專就變更後之新訴為裁判，合先敘明。
乙、實體方面：
壹、上訴人主張：兩造之父即被繼承人〇〇〇遺有臺中市○○區○○○街0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0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00號房屋、00號房屋等4戶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屋），〇〇〇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伊單獨繼承，並於民國90年3月27日將系爭房屋之稅籍登記至伊名下。嗣伊因擔心系爭房屋受伊前妻債務之影響，遂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〇〇即〇〇〇(下稱〇〇〇)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並將系爭房屋稅籍於91年2月26日借名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惟仍由伊使用、收益、管理，並繳納相關稅賦。而後伊因顧及系爭房屋借名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有諸多不便，考量兄妹間信任關係，乃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由被上訴人擔任出名人，經〇〇〇同意且配合兩造辦理，於92年6月2日將系爭房屋改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然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竟以系爭房屋所有權人自居，將系爭房屋對外出租並收取租金，將租金據為己有，伊於111年5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借名關係。爰依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之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擇一請求：㈠確認系爭房屋為伊所有。㈡被上訴人應偕同伊將系爭房屋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原審就前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人於原審其餘請求已於本院為前述訴之變更）。於本院另主張：被上訴人業以100萬元，將68號房屋、00號房屋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致伊於原審之此部分請求已無法達成，受有100萬元之損害，爰就此部分變更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並上訴及變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
　　　㈠確認00號房屋、00號房屋均為上訴人所有。
　　　㈡被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
　　三、【變更之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本書狀（按指113年8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係為故意拖延阻撓其財產遭債權人強制執行，央求伊與其他姐妹出名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為依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所命提存180萬元擔保金，以辦理停止執行，才將系爭房屋以100萬元出售予伊，上訴人即以伊所給付價金100萬元加計自籌80萬元辦理提存。系爭房屋自92年間登記至伊名下後，即由伊管理、使用、收益，至今長達18年以上，上訴人於此期間均未提出異議或要求伊交付租金，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之父即被繼承人〇〇〇遺有系爭房屋，〇〇〇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伊單獨繼承，並於90年3月27日將系爭房屋之稅籍登記至伊名下。嗣伊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〇〇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並將系爭房屋稅籍於91年2月26日借名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惟仍由伊使用、收益、管理，並繳納相關稅賦。嗣上訴人向〇〇〇終止借名關係，並經〇〇〇配合辦理，於92年6月30日（上訴人誤為6月2日）將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嗣被上訴人將00號房屋、00號房屋以100萬元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復經證人〇〇〇於原審時、證人〇〇〇（〇〇〇有公證但未為婚姻登記之夫）、證人〇〇〇（〇〇〇之女）於本院時分別結證詳確（見原審卷一第264-265頁、本院卷一第273-278、280頁），並有契稅繳納證明書、核定契價證明書、遺產分割契約書、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上訴人與〇〇〇之借名登記契約書、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屯分局函送之系爭房屋房屋稅籍記錄表及房屋稅籍證明書、〇〇〇出具之承諾書(見原審卷一第23-57、115-171、311頁)、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本院卷一第315-327頁）附卷可稽，堪認實在。
二、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下稱系爭借名登記關係）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之爭點為兩造間有無系爭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負舉證責任之一方，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為必要，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待證之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足以推認其關聯性存在，且綜合各該間接事實，已可使法院確信待證之要件事實為真實者，始克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6號、第108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本件應由上訴人就兩造間存在系爭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上訴人前與證人〇〇〇間曾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並書立有借名登記契約書（見原審卷一第47-49頁），已如前述。而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不僅未就系爭房屋書立任何「借名登記契約書」或借名登記意旨之相關書面文件，甚且於92年6月1日，係由上訴人以系爭房屋當時房屋稅籍借名登記出名人〇〇〇之代理人身分，與被上訴人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一第305-309頁，其中第貳條手寫價金「肆佰萬元」之「肆」係由被上訴人改寫，原本記載「壹佰萬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上訴人見本院卷一第110頁），復經承辦系爭買賣契約書之代書即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綦詳（見原審卷一第259-263頁），並有系爭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
四、上訴人雖稱：系爭買賣契約書只是為了辦理房屋稅籍名義變更，並非兩造間有真正的買賣關係云云，並舉證人〇〇〇、兩造叔伯輩親戚即證人〇〇〇之證詞，及〇〇〇出具之證明書、原審判決附件之錄音譯文為證。惟查：
(一)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稱：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由〇〇〇變更為被上訴人是伊辦理。當時上訴人及被上訴人都說他們要做買賣，有說要寫買賣契約書，上訴人說要去烏日朋友處所寫買賣合約書，當天被上訴人說她要跟上訴人做買賣，伊不記得上訴人有無說別的。印象中寫買賣契約書時，被上訴人有交付1張合作金庫支票給上訴人，契約書上記載的買賣金額及支票金額伊忘記了，上訴人、被上訴人都有說這支票是簽買賣的支票。伊去稅捐處申辦房屋稅籍變更時，要提供公契，該份公契是上訴人朋友所提供，由伊拿回家書寫，雙方資料齊全才能送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59-264、267頁)。核與被上訴人所辯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成立買賣契約乙節相符，亦與系爭買賣契約書文義上之契約名稱及契約條款內容相互吻合。審之證人〇〇〇與兩造並無特殊情誼，復有簽立證人結文（見原審卷一第283頁），衡情應無甘冒自身觸犯偽證罪責，而故意虛詞偏袒被上訴人之動機及可能，所證應信可採。
(二)依卷附由〇〇〇出具之證明書雖記載：「何上奕與其妹何秀霞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等字（見原審卷一第413頁），惟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稱：伊沒有簽立或取得系爭買賣契約書，伊知道上訴人跟2位女生到伊家，有寫資料，但伊先出門，沒有看到他們寫，伊出門前對於他們說什麼或做什麼沒有印象，伊不知道上訴人為何要過給被上訴人。原審卷一第413頁之證明書是上訴人已先打字好，於111年4月7日交予伊，上訴人跟伊說因為發生訴訟，被上訴人不承認，要伊證明一下。伊將系爭房屋稅籍轉到被上訴人名下簽文件時，伊沒有看到兩造有金錢往來，但兩造在之前或是之後有無金錢往來，伊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65、267頁、卷二第127-131頁），顯然並未見聞兩造就上開證明書所載「借名登記」之商談或締結過程，無法證明上開證明書內容符實。另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雖結證稱：系爭房屋原本借名登記在伊太太〇〇〇名下，有一天上訴人說要登記回去她妹妹即被上訴人名下，伊和〇〇〇就準備相關資料，配合辦理。上訴人、被上訴人就帶幾個人（有一位是代書）到伊辦公室，伊就將要辦理房屋稅籍移轉回去的文件、印鑑證明等，當場交付上訴人，伊當場並沒有簽立任何書面資料，亦沒有看到包括買賣契約等資料，〇〇〇亦沒有簽立任何文件。伊沒有見過系爭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書上「〇〇〇」（按〇〇〇之舊名）並非〇〇〇之筆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0-284、286頁）；證人〇〇〇亦證稱：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現場，伊沒有看到〇〇〇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67頁），可知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時，證人〇〇〇、〇〇〇均不在場，皆未見聞兩造商談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過程及真意。證人〇〇〇雖又結證稱：上訴人在與被上訴人等人一起到他辦公室拿取過戶資料之前，有告知伊是要改借名登記至上訴人妹妹即被上訴人名下，上訴人可能覺得自己妹妹比較放心吧。上訴人、被上訴人一起來拿資料時，有再講一次要把系爭房屋稅籍過給他妹妹，因為上訴人當初登記在伊太太名下時是借名登記，現在表示要換登記在他妹妹名下，伊自己理解，覺得上訴人只是要從外人名下借名登記回自己妹妹名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0、284、286頁），惟證人〇〇〇既未親自見聞兩造商議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經過，則上開證詞顯然僅係證人〇〇〇個人主觀臆測之詞，無從證明兩造間確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存在。
(三)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結證稱：95年3月時，上訴人有請伊及兩造舅舅〇〇〇到被上訴人住家，上訴人說兩造父親所遺系爭房屋是他的，房屋稅籍是上訴人借被上訴人的名字，要去跟被上訴人討稅籍，叫被上訴人過戶還給上訴人。但被上訴人說是她的，是父親蓋的，姐妹都可以分，〇〇〇當場提到上訴人因為跟上訴人太太有一些問題，所以將系爭房屋暫時寄在被上訴人那邊。對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的事伊都不知道，兩造金錢的事伊也不了解，伊沒有聽過被上訴人說過系爭房屋是她用買賣而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5-227頁）。由上可知，證人〇〇〇對於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過程、當初如何商談將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由〇〇〇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之情形，以及兩造間之金錢往來情形，均毫無所悉，僅是單純聽聞兩造各自陳述及證人〇〇〇之說詞，所證係傳聞證據，無從憑採。
(四)上訴人又以被上訴人於原審判決附件之錄音譯文為據，欲佐其說。惟細繹該份譯文，乃兩造間之對話，上訴人一再強調系爭房屋是伊分得所有，被上訴人則回稱：兩造父親所生7名子女均可分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不是上訴人的，上訴人之財產清冊亦查無00號房屋、00號房屋，稅籍是在被上訴人名下等語，可知被上訴人並未承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有借名登記之約定。上訴人雖另以被上訴人為伊之親妹妹，不需如〇〇〇簽訂借名登記契約，且由上開錄音譯文可知，被上訴人因認當初遺產分割時姐妹均可繼承，但均分割予上訴人，並不公平，才趁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借名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時，違背上訴人之信任，占為己有云云。然查，〇〇〇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上訴人單獨繼承系爭房屋後，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原本係登記在上訴人名下，嗣上訴人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〇〇簽立借名登記契約書，而移轉至〇〇〇名下，之後上訴人再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又將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由〇〇〇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已如前述，可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移轉登記，並非未簽立任何書面文件，且所簽立之文件明載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與借名登記在〇〇〇名下之情形迥然不同，另經手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過程之證人〇〇〇亦已就兩造協商買賣之過程證述詳確，上訴人上開所陳，與事實不合，自無足取。
(五)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未給付任何買賣價金，兩造非真正買賣關係云云。惟查，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為阻撓其財產遭債權人強制執行，央求伊與其他姐妹出名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為依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所命提存180萬元擔保金，以辦理停止執行，才將系爭房屋以100萬元出售予伊，上訴人即以伊所給付價金100萬元加計自籌80萬元辦理提存等語，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有提供100萬元作為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之一部，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35-139頁），兩造姐妹即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復結證稱：上訴人因被法院強制執行，有委由上訴人全權提出異議，提存金都是上訴人處理，是上訴人的錢，不是伊的，所以後來伊領回的提存金都交回給上訴人。系爭房屋是伊父親蓋的，後來由上訴人繼承，上訴人之前因資金不足，說系爭房屋要賣100萬元，問伊要不要買，伊說不要。經約1個月後被上訴人跟伊說被上訴人以100萬元跟上訴人買系爭房屋，伊問被上訴人怎麼有錢，被上訴人說她去農會貸款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9-294頁、卷二第27頁）；兩造姐妹即證人〇〇〇亦到庭結證稱：上訴人之財產被強制執行，該財產都是上訴人在使用，該債務與伊6姐妹（含被上訴人）無關，伊6姐妹及上訴人有聲明異議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必須提存，提存金都是上訴人處理，伊不清楚資金來源，後來伊、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領回的提存金有交回給上訴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5-298頁），並有系爭買賣契約書、臺中縣太平市農會客戶往來交易明細表、轉帳支出傳票、轉帳收入傳票（見原審卷一第181-185頁）、提存書、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民事裁定（見本院卷一第143、145、155-161頁）等件為證。再佐以上開擔保金之提存日期為92年6月2日，而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日期為92年6月1日（見原審卷一第309頁），僅相隔1日，時間密接，買賣價金100萬元亦與上訴人原本先向證人〇〇〇詢問買受意願之出價相同，則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因急於籌措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而以低價100萬元出售系爭房屋予伊等語，即徵可信。至證人〇〇〇雖僅見聞被上訴人交付1張合作金庫支票給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259頁），但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確有交付面額分別為10萬元、90萬元之合作金庫支票予伊，並由伊用以作為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乙節既不爭執，足見證人〇〇〇僅是見聞系爭買賣契約書價金交付之部分過程而已，並不影響被上訴人已依系爭買賣契約書交付全部價金100萬元之認定。
(六)再者，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前後均有出租，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前，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後，則由被上訴人向房客拿取租金，為上訴人所是認(見原審卷二第23頁)，並以手寫方式在系爭買賣契約書最末頁載明：「本房屋上之房屋租賃所有權一併移轉，由承買人一併承受。租屋之房屋租金、停車位由何秀霞收取租金至93年12月31日止。」（見原審卷一第309頁）。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後，是上訴人請被上訴人向房客代收租金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又被上訴人辯稱：自兩造於92年6月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後，迄今逾18年以上，系爭房屋之租金均由伊收取；系爭房屋坐落在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國有土地上，伊自98年起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簽訂國有基地租賃契約，並繳納租金及使用補償金，另由伊申請電表使用等語，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與房客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公證書、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112年8月10日台財產中租字第11200153670號函及租金繳納明細表、補償金分期攤付時間及金額表、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函可證（見原審卷二第55-61、95-100、177-181、183頁），堪認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自92年6月30日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後，迄至上訴人於111年5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為止（見原審卷一第13頁收件日期章），逾18年之久，長期均由被上訴人單獨管理、使用。
(七)此外，上訴人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確實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乙節，復未能舉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自無從認上訴人之主張為可採。被上訴人既因買賣關係而取得系爭房屋，並據以辦理房屋稅籍登記，被上訴人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即非無法律上原因，亦無侵權行為可言。另被上訴人於買受00號房屋、00號房屋後，再轉售予訴外人〇〇〇，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對上訴人未因而負有任何債務，亦無可歸責事由可言。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以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其已終止借名登記契約為由，依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之返還請求權，以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請確認00號房屋、00號房屋為其所有，並請求被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判決就前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上訴人另於本院提起變更之訴，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賠償10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本件變更之訴亦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變更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50號
上  訴  人  何上奕  
訴訟代理人  韓國銓律師
被  上訴人  何秀霞  


訴訟代理人  王世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不動產所有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9月2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812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並為一部訴之變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變更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替最初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
    又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合法者，原訴可認為已因而視為撤回
    時，第一審就原訴所為判決，自當然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
    應專就新訴為裁判，無須更就該判決之上訴為裁判（最高法
    院71年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先例參照）。本件上訴人原依終
    止借名登記契約之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號之未
    辦保存登記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
    、臺中市○○區○○○街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稅籍編號000
    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均為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應協
    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嗣因
    被上訴人將00號房屋、00號房屋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
    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就上開2房屋部分，
    改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故變
    更此部分聲明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0萬元本息，經核與上
    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本院就此部分專就變更後之新訴為
    裁判，合先敘明。
乙、實體方面：
壹、上訴人主張：兩造之父即被繼承人〇〇〇遺有臺中市○○區○○○街
    0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00號（稅
    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00號房屋、00號房
    屋等4戶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屋），〇〇〇之全體
    繼承人協議由伊單獨繼承，並於民國90年3月27日將系爭房
    屋之稅籍登記至伊名下。嗣伊因擔心系爭房屋受伊前妻債務
    之影響，遂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〇〇即〇〇〇(下稱〇〇〇)就系爭
    房屋成立借名登記，並將系爭房屋稅籍於91年2月26日借名
    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惟仍由伊使用、收益、管理，並繳納相關
    稅賦。而後伊因顧及系爭房屋借名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有諸多不
    便，考量兄妹間信任關係，乃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成立借
    名登記契約，由被上訴人擔任出名人，經〇〇〇同意且配合兩
    造辦理，於92年6月2日將系爭房屋改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
    下。然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竟以系爭房屋所有權人自居，
    將系爭房屋對外出租並收取租金，將租金據為己有，伊於11
    1年5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借名關係。爰依
    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之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第184條
    第1項前段規定，擇一請求：㈠確認系爭房屋為伊所有。㈡被
    上訴人應偕同伊將系爭房屋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
    （原審就前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至上訴人於原審其餘請求已於本院為前述訴之變更）
    。於本院另主張：被上訴人業以100萬元，將68號房屋、00
    號房屋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致伊於原審之此部分請求已無法
    達成，受有100萬元之損害，爰就此部分變更依民法第226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並上訴及變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
　　　㈠確認00號房屋、00號房屋均為上訴人所有。
　　　㈡被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
        人為上訴人。
　　三、【變更之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本
        書狀（按指113年8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係為故意拖延阻撓其財產遭債權人強
    制執行，央求伊與其他姐妹出名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聲
    請停止執行，為依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所命提存180
    萬元擔保金，以辦理停止執行，才將系爭房屋以100萬元出
    售予伊，上訴人即以伊所給付價金100萬元加計自籌80萬元
    辦理提存。系爭房屋自92年間登記至伊名下後，即由伊管理
    、使用、收益，至今長達18年以上，上訴人於此期間均未提
    出異議或要求伊交付租金，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關係等語，
    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之父即被繼承人〇〇〇遺有系爭房屋，〇〇〇之全
    體繼承人協議由伊單獨繼承，並於90年3月27日將系爭房屋
    之稅籍登記至伊名下。嗣伊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〇〇就系爭
    房屋成立借名登記，並將系爭房屋稅籍於91年2月26日借名
    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惟仍由伊使用、收益、管理，並繳納相關
    稅賦。嗣上訴人向〇〇〇終止借名關係，並經〇〇〇配合辦理，於
    92年6月30日（上訴人誤為6月2日）將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
    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嗣被上訴人將00號房屋、00號房屋以10
    0萬元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復經證
    人〇〇〇於原審時、證人〇〇〇（〇〇〇有公證但未為婚姻登記之夫
    ）、證人〇〇〇（〇〇〇之女）於本院時分別結證詳確（見原審卷
    一第264-265頁、本院卷一第273-278、280頁），並有契稅
    繳納證明書、核定契價證明書、遺產分割契約書、遺產稅免
    稅證明書、上訴人與〇〇〇之借名登記契約書、臺中市政府地
    方稅務局大屯分局函送之系爭房屋房屋稅籍記錄表及房屋稅
    籍證明書、〇〇〇出具之承諾書(見原審卷一第23-57、115-171
    、311頁)、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本院卷一第315-327頁）
    附卷可稽，堪認實在。
二、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下稱系爭
    借名登記關係）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故本件之爭點為兩造間有無系爭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按借名
    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
    ，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
    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
    ，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
    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而負舉證責任之一方，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認
    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為必要，惟此經證明
    之間接事實與待證之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
    足以推認其關聯性存在，且綜合各該間接事實，已可使法院
    確信待證之要件事實為真實者，始克當之（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216號、第108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本件
    應由上訴人就兩造間存在系爭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
三、經查，上訴人前與證人〇〇〇間曾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契
    約，並書立有借名登記契約書（見原審卷一第47-49頁），
    已如前述。而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不僅未就系爭房屋書立任
    何「借名登記契約書」或借名登記意旨之相關書面文件，甚
    且於92年6月1日，係由上訴人以系爭房屋當時房屋稅籍借名
    登記出名人〇〇〇之代理人身分，與被上訴人簽立「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見原審卷一第305-309頁，其中第貳條手寫價
    金「肆佰萬元」之「肆」係由被上訴人改寫，原本記載「壹
    佰萬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上
    訴人見本院卷一第110頁），復經承辦系爭買賣契約書之代
    書即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綦詳（見原審卷一第259-263頁），
    並有系爭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
四、上訴人雖稱：系爭買賣契約書只是為了辦理房屋稅籍名義變
    更，並非兩造間有真正的買賣關係云云，並舉證人〇〇〇、兩
    造叔伯輩親戚即證人〇〇〇之證詞，及〇〇〇出具之證明書、原審
    判決附件之錄音譯文為證。惟查：
(一)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稱：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由〇〇〇變更為被
    上訴人是伊辦理。當時上訴人及被上訴人都說他們要做買賣
    ，有說要寫買賣契約書，上訴人說要去烏日朋友處所寫買賣
    合約書，當天被上訴人說她要跟上訴人做買賣，伊不記得上
    訴人有無說別的。印象中寫買賣契約書時，被上訴人有交付
    1張合作金庫支票給上訴人，契約書上記載的買賣金額及支
    票金額伊忘記了，上訴人、被上訴人都有說這支票是簽買賣
    的支票。伊去稅捐處申辦房屋稅籍變更時，要提供公契，該
    份公契是上訴人朋友所提供，由伊拿回家書寫，雙方資料齊
    全才能送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59-264、267頁)。核與被上
    訴人所辯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成立買賣契約乙節相符，亦與系
    爭買賣契約書文義上之契約名稱及契約條款內容相互吻合。
    審之證人〇〇〇與兩造並無特殊情誼，復有簽立證人結文（見
    原審卷一第283頁），衡情應無甘冒自身觸犯偽證罪責，而
    故意虛詞偏袒被上訴人之動機及可能，所證應信可採。
(二)依卷附由〇〇〇出具之證明書雖記載：「何上奕與其妹何秀霞
    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等字（見原審卷一第413頁），惟證人
    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稱：伊沒有簽立或取得系爭買賣契約書，伊
    知道上訴人跟2位女生到伊家，有寫資料，但伊先出門，沒
    有看到他們寫，伊出門前對於他們說什麼或做什麼沒有印象
    ，伊不知道上訴人為何要過給被上訴人。原審卷一第413頁
    之證明書是上訴人已先打字好，於111年4月7日交予伊，上
    訴人跟伊說因為發生訴訟，被上訴人不承認，要伊證明一下
    。伊將系爭房屋稅籍轉到被上訴人名下簽文件時，伊沒有看
    到兩造有金錢往來，但兩造在之前或是之後有無金錢往來，
    伊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65、267頁、卷二第127-131
    頁），顯然並未見聞兩造就上開證明書所載「借名登記」之
    商談或締結過程，無法證明上開證明書內容符實。另證人〇〇
    〇於本院時雖結證稱：系爭房屋原本借名登記在伊太太〇〇〇名
    下，有一天上訴人說要登記回去她妹妹即被上訴人名下，伊
    和〇〇〇就準備相關資料，配合辦理。上訴人、被上訴人就帶
    幾個人（有一位是代書）到伊辦公室，伊就將要辦理房屋稅
    籍移轉回去的文件、印鑑證明等，當場交付上訴人，伊當場
    並沒有簽立任何書面資料，亦沒有看到包括買賣契約等資料
    ，〇〇〇亦沒有簽立任何文件。伊沒有見過系爭買賣契約書，
    該契約書上「〇〇〇」（按〇〇〇之舊名）並非〇〇〇之筆跡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280-284、286頁）；證人〇〇〇亦證稱：簽立系
    爭買賣契約書現場，伊沒有看到〇〇〇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67
    頁），可知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時，證人〇〇〇、〇〇〇均不
    在場，皆未見聞兩造商談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過程及真意
    。證人〇〇〇雖又結證稱：上訴人在與被上訴人等人一起到他
    辦公室拿取過戶資料之前，有告知伊是要改借名登記至上訴
    人妹妹即被上訴人名下，上訴人可能覺得自己妹妹比較放心
    吧。上訴人、被上訴人一起來拿資料時，有再講一次要把系
    爭房屋稅籍過給他妹妹，因為上訴人當初登記在伊太太名下
    時是借名登記，現在表示要換登記在他妹妹名下，伊自己理
    解，覺得上訴人只是要從外人名下借名登記回自己妹妹名下
    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0、284、286頁），惟證人〇〇〇既未親
    自見聞兩造商議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經過，則上開證詞
    顯然僅係證人〇〇〇個人主觀臆測之詞，無從證明兩造間確有
    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存在。
(三)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結證稱：95年3月時，上訴人有請伊及兩造
    舅舅〇〇〇到被上訴人住家，上訴人說兩造父親所遺系爭房屋
    是他的，房屋稅籍是上訴人借被上訴人的名字，要去跟被上
    訴人討稅籍，叫被上訴人過戶還給上訴人。但被上訴人說是
    她的，是父親蓋的，姐妹都可以分，〇〇〇當場提到上訴人因
    為跟上訴人太太有一些問題，所以將系爭房屋暫時寄在被上
    訴人那邊。對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的事伊都不知道，兩造金錢
    的事伊也不了解，伊沒有聽過被上訴人說過系爭房屋是她用
    買賣而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5-227頁）。由上可知，
    證人〇〇〇對於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過程、當初如何商
    談將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由〇〇〇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之情形
    ，以及兩造間之金錢往來情形，均毫無所悉，僅是單純聽聞
    兩造各自陳述及證人〇〇〇之說詞，所證係傳聞證據，無從憑
    採。
(四)上訴人又以被上訴人於原審判決附件之錄音譯文為據，欲佐
    其說。惟細繹該份譯文，乃兩造間之對話，上訴人一再強調
    系爭房屋是伊分得所有，被上訴人則回稱：兩造父親所生7
    名子女均可分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不是上訴人的，上訴人之
    財產清冊亦查無00號房屋、00號房屋，稅籍是在被上訴人名
    下等語，可知被上訴人並未承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有借名登
    記之約定。上訴人雖另以被上訴人為伊之親妹妹，不需如〇〇
    〇簽訂借名登記契約，且由上開錄音譯文可知，被上訴人因
    認當初遺產分割時姐妹均可繼承，但均分割予上訴人，並不
    公平，才趁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借名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時，
    違背上訴人之信任，占為己有云云。然查，〇〇〇之全體繼承
    人協議由上訴人單獨繼承系爭房屋後，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
    原本係登記在上訴人名下，嗣上訴人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
    〇〇簽立借名登記契約書，而移轉至〇〇〇名下，之後上訴人再
    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又將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由
    〇〇〇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已如前述，可知上訴人與被上訴
    人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移轉登記，並非未簽立任何書面文
    件，且所簽立之文件明載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與借名
    登記在〇〇〇名下之情形迥然不同，另經手系爭買賣契約書簽
    立過程之證人〇〇〇亦已就兩造協商買賣之過程證述詳確，上
    訴人上開所陳，與事實不合，自無足取。
(五)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未給付任何買賣價金，兩造非真正買
    賣關係云云。惟查，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為阻撓其財產遭
    債權人強制執行，央求伊與其他姐妹出名提起第三人異議之
    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為依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所
    命提存180萬元擔保金，以辦理停止執行，才將系爭房屋以1
    00萬元出售予伊，上訴人即以伊所給付價金100萬元加計自
    籌80萬元辦理提存等語，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有提供100
    萬元作為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之一部，並不爭執（見本院
    卷一第135-139頁），兩造姐妹即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復結證稱
    ：上訴人因被法院強制執行，有委由上訴人全權提出異議，
    提存金都是上訴人處理，是上訴人的錢，不是伊的，所以後
    來伊領回的提存金都交回給上訴人。系爭房屋是伊父親蓋的
    ，後來由上訴人繼承，上訴人之前因資金不足，說系爭房屋
    要賣100萬元，問伊要不要買，伊說不要。經約1個月後被上
    訴人跟伊說被上訴人以100萬元跟上訴人買系爭房屋，伊問
    被上訴人怎麼有錢，被上訴人說她去農會貸款買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289-294頁、卷二第27頁）；兩造姐妹即證人〇〇〇亦
    到庭結證稱：上訴人之財產被強制執行，該財產都是上訴人
    在使用，該債務與伊6姐妹（含被上訴人）無關，伊6姐妹及
    上訴人有聲明異議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必須提存，提存
    金都是上訴人處理，伊不清楚資金來源，後來伊、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領回的提存金有交回給上訴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5
    -298頁），並有系爭買賣契約書、臺中縣太平市農會客戶往
    來交易明細表、轉帳支出傳票、轉帳收入傳票（見原審卷一
    第181-185頁）、提存書、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民事裁定
    （見本院卷一第143、145、155-161頁）等件為證。再佐以
    上開擔保金之提存日期為92年6月2日，而系爭買賣契約書簽
    立日期為92年6月1日（見原審卷一第309頁），僅相隔1日，
    時間密接，買賣價金100萬元亦與上訴人原本先向證人〇〇〇詢
    問買受意願之出價相同，則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因急於籌
    措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而以低價100萬元出售系爭房屋
    予伊等語，即徵可信。至證人〇〇〇雖僅見聞被上訴人交付1張
    合作金庫支票給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259頁），但上訴人
    對於被上訴人確有交付面額分別為10萬元、90萬元之合作金
    庫支票予伊，並由伊用以作為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乙節既
    不爭執，足見證人〇〇〇僅是見聞系爭買賣契約書價金交付之
    部分過程而已，並不影響被上訴人已依系爭買賣契約書交付
    全部價金100萬元之認定。
(六)再者，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前後均有出租
    ，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前，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登記在被
    上訴人名下後，則由被上訴人向房客拿取租金，為上訴人所
    是認(見原審卷二第23頁)，並以手寫方式在系爭買賣契約書
    最末頁載明：「本房屋上之房屋租賃所有權一併移轉，由承
    買人一併承受。租屋之房屋租金、停車位由何秀霞收取租金
    至93年12月31日止。」（見原審卷一第309頁）。上訴人雖
    主張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後，是上訴人請
    被上訴人向房客代收租金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
    人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又被上訴人
    辯稱：自兩造於92年6月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後，迄今逾
    18年以上，系爭房屋之租金均由伊收取；系爭房屋坐落在臺
    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國有土地上，伊自98年起與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簽訂國有基地租賃契約，並繳納租金及
    使用補償金，另由伊申請電表使用等語，為上訴人所不爭執
    ，並有被上訴人與房客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公證書、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112年8月10日台財產中租字第1120
    0153670號函及租金繳納明細表、補償金分期攤付時間及金
    額表、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函可證（見原審卷二第55
    -61、95-100、177-181、183頁），堪認系爭房屋之房屋稅
    籍自92年6月30日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後，迄至上訴人於111
    年5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為止（見原審卷一第13頁收件日期
    章），逾18年之久，長期均由被上訴人單獨管理、使用。
(七)此外，上訴人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確實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乙
    節，復未能舉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自無
    從認上訴人之主張為可採。被上訴人既因買賣關係而取得系
    爭房屋，並據以辦理房屋稅籍登記，被上訴人登記為系爭房
    屋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即非無法律上原因，亦無侵權行為
    可言。另被上訴人於買受00號房屋、00號房屋後，再轉售予
    訴外人〇〇〇，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對上訴人未因而負有任
    何債務，亦無可歸責事由可言。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以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其已終止借名登記契約為由，依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之返
    還請求權，以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
    訴請確認00號房屋、00號房屋為其所有，並請求被上訴人應
    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均
    屬無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判決就前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上訴人另於本院提起
    變更之訴，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賠償
    10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
    當，本件變更之訴亦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變更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50號
上  訴  人  何上奕  
訴訟代理人  韓國銓律師
被  上訴人  何秀霞  


訴訟代理人  王世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不動產所有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8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一部訴之變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變更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替最初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合法者，原訴可認為已因而視為撤回時，第一審就原訴所為判決，自當然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應專就新訴為裁判，無須更就該判決之上訴為裁判（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先例參照）。本件上訴人原依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臺中市○○區○○○街0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均為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嗣因被上訴人將00號房屋、00號房屋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就上開2房屋部分，改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故變更此部分聲明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0萬元本息，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本院就此部分專就變更後之新訴為裁判，合先敘明。
乙、實體方面：
壹、上訴人主張：兩造之父即被繼承人〇〇〇遺有臺中市○○區○○○街0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0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下稱00號房屋）、00號房屋、00號房屋等4戶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屋），〇〇〇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伊單獨繼承，並於民國90年3月27日將系爭房屋之稅籍登記至伊名下。嗣伊因擔心系爭房屋受伊前妻債務之影響，遂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〇〇即〇〇〇(下稱〇〇〇)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並將系爭房屋稅籍於91年2月26日借名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惟仍由伊使用、收益、管理，並繳納相關稅賦。而後伊因顧及系爭房屋借名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有諸多不便，考量兄妹間信任關係，乃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由被上訴人擔任出名人，經〇〇〇同意且配合兩造辦理，於92年6月2日將系爭房屋改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然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竟以系爭房屋所有權人自居，將系爭房屋對外出租並收取租金，將租金據為己有，伊於111年5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借名關係。爰依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之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擇一請求：㈠確認系爭房屋為伊所有。㈡被上訴人應偕同伊將系爭房屋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原審就前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上訴人於原審其餘請求已於本院為前述訴之變更）。於本院另主張：被上訴人業以100萬元，將68號房屋、00號房屋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致伊於原審之此部分請求已無法達成，受有100萬元之損害，爰就此部分變更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並上訴及變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
　　　㈠確認00號房屋、00號房屋均為上訴人所有。
　　　㈡被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
　　三、【變更之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本書狀（按指113年8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係為故意拖延阻撓其財產遭債權人強制執行，央求伊與其他姐妹出名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為依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所命提存180萬元擔保金，以辦理停止執行，才將系爭房屋以100萬元出售予伊，上訴人即以伊所給付價金100萬元加計自籌80萬元辦理提存。系爭房屋自92年間登記至伊名下後，即由伊管理、使用、收益，至今長達18年以上，上訴人於此期間均未提出異議或要求伊交付租金，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之父即被繼承人〇〇〇遺有系爭房屋，〇〇〇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伊單獨繼承，並於90年3月27日將系爭房屋之稅籍登記至伊名下。嗣伊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〇〇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並將系爭房屋稅籍於91年2月26日借名登記於〇〇〇名下，惟仍由伊使用、收益、管理，並繳納相關稅賦。嗣上訴人向〇〇〇終止借名關係，並經〇〇〇配合辦理，於92年6月30日（上訴人誤為6月2日）將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嗣被上訴人將00號房屋、00號房屋以100萬元出售予訴外人〇〇〇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復經證人〇〇〇於原審時、證人〇〇〇（〇〇〇有公證但未為婚姻登記之夫）、證人〇〇〇（〇〇〇之女）於本院時分別結證詳確（見原審卷一第264-265頁、本院卷一第273-278、280頁），並有契稅繳納證明書、核定契價證明書、遺產分割契約書、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上訴人與〇〇〇之借名登記契約書、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屯分局函送之系爭房屋房屋稅籍記錄表及房屋稅籍證明書、〇〇〇出具之承諾書(見原審卷一第23-57、115-171、311頁)、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本院卷一第315-327頁）附卷可稽，堪認實在。
二、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下稱系爭借名登記關係）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之爭點為兩造間有無系爭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負舉證責任之一方，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為必要，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待證之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足以推認其關聯性存在，且綜合各該間接事實，已可使法院確信待證之要件事實為真實者，始克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6號、第108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本件應由上訴人就兩造間存在系爭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上訴人前與證人〇〇〇間曾就系爭房屋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並書立有借名登記契約書（見原審卷一第47-49頁），已如前述。而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不僅未就系爭房屋書立任何「借名登記契約書」或借名登記意旨之相關書面文件，甚且於92年6月1日，係由上訴人以系爭房屋當時房屋稅籍借名登記出名人〇〇〇之代理人身分，與被上訴人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一第305-309頁，其中第貳條手寫價金「肆佰萬元」之「肆」係由被上訴人改寫，原本記載「壹佰萬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上訴人見本院卷一第110頁），復經承辦系爭買賣契約書之代書即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綦詳（見原審卷一第259-263頁），並有系爭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
四、上訴人雖稱：系爭買賣契約書只是為了辦理房屋稅籍名義變更，並非兩造間有真正的買賣關係云云，並舉證人〇〇〇、兩造叔伯輩親戚即證人〇〇〇之證詞，及〇〇〇出具之證明書、原審判決附件之錄音譯文為證。惟查：
(一)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稱：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由〇〇〇變更為被上訴人是伊辦理。當時上訴人及被上訴人都說他們要做買賣，有說要寫買賣契約書，上訴人說要去烏日朋友處所寫買賣合約書，當天被上訴人說她要跟上訴人做買賣，伊不記得上訴人有無說別的。印象中寫買賣契約書時，被上訴人有交付1張合作金庫支票給上訴人，契約書上記載的買賣金額及支票金額伊忘記了，上訴人、被上訴人都有說這支票是簽買賣的支票。伊去稅捐處申辦房屋稅籍變更時，要提供公契，該份公契是上訴人朋友所提供，由伊拿回家書寫，雙方資料齊全才能送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59-264、267頁)。核與被上訴人所辯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成立買賣契約乙節相符，亦與系爭買賣契約書文義上之契約名稱及契約條款內容相互吻合。審之證人〇〇〇與兩造並無特殊情誼，復有簽立證人結文（見原審卷一第283頁），衡情應無甘冒自身觸犯偽證罪責，而故意虛詞偏袒被上訴人之動機及可能，所證應信可採。
(二)依卷附由〇〇〇出具之證明書雖記載：「何上奕與其妹何秀霞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等字（見原審卷一第413頁），惟證人〇〇〇於原審結證稱：伊沒有簽立或取得系爭買賣契約書，伊知道上訴人跟2位女生到伊家，有寫資料，但伊先出門，沒有看到他們寫，伊出門前對於他們說什麼或做什麼沒有印象，伊不知道上訴人為何要過給被上訴人。原審卷一第413頁之證明書是上訴人已先打字好，於111年4月7日交予伊，上訴人跟伊說因為發生訴訟，被上訴人不承認，要伊證明一下。伊將系爭房屋稅籍轉到被上訴人名下簽文件時，伊沒有看到兩造有金錢往來，但兩造在之前或是之後有無金錢往來，伊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65、267頁、卷二第127-131頁），顯然並未見聞兩造就上開證明書所載「借名登記」之商談或締結過程，無法證明上開證明書內容符實。另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雖結證稱：系爭房屋原本借名登記在伊太太〇〇〇名下，有一天上訴人說要登記回去她妹妹即被上訴人名下，伊和〇〇〇就準備相關資料，配合辦理。上訴人、被上訴人就帶幾個人（有一位是代書）到伊辦公室，伊就將要辦理房屋稅籍移轉回去的文件、印鑑證明等，當場交付上訴人，伊當場並沒有簽立任何書面資料，亦沒有看到包括買賣契約等資料，〇〇〇亦沒有簽立任何文件。伊沒有見過系爭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書上「〇〇〇」（按〇〇〇之舊名）並非〇〇〇之筆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0-284、286頁）；證人〇〇〇亦證稱：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現場，伊沒有看到〇〇〇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67頁），可知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時，證人〇〇〇、〇〇〇均不在場，皆未見聞兩造商談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過程及真意。證人〇〇〇雖又結證稱：上訴人在與被上訴人等人一起到他辦公室拿取過戶資料之前，有告知伊是要改借名登記至上訴人妹妹即被上訴人名下，上訴人可能覺得自己妹妹比較放心吧。上訴人、被上訴人一起來拿資料時，有再講一次要把系爭房屋稅籍過給他妹妹，因為上訴人當初登記在伊太太名下時是借名登記，現在表示要換登記在他妹妹名下，伊自己理解，覺得上訴人只是要從外人名下借名登記回自己妹妹名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0、284、286頁），惟證人〇〇〇既未親自見聞兩造商議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經過，則上開證詞顯然僅係證人〇〇〇個人主觀臆測之詞，無從證明兩造間確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存在。
(三)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結證稱：95年3月時，上訴人有請伊及兩造舅舅〇〇〇到被上訴人住家，上訴人說兩造父親所遺系爭房屋是他的，房屋稅籍是上訴人借被上訴人的名字，要去跟被上訴人討稅籍，叫被上訴人過戶還給上訴人。但被上訴人說是她的，是父親蓋的，姐妹都可以分，〇〇〇當場提到上訴人因為跟上訴人太太有一些問題，所以將系爭房屋暫時寄在被上訴人那邊。對於系爭買賣契約書的事伊都不知道，兩造金錢的事伊也不了解，伊沒有聽過被上訴人說過系爭房屋是她用買賣而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5-227頁）。由上可知，證人〇〇〇對於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之過程、當初如何商談將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由〇〇〇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之情形，以及兩造間之金錢往來情形，均毫無所悉，僅是單純聽聞兩造各自陳述及證人〇〇〇之說詞，所證係傳聞證據，無從憑採。
(四)上訴人又以被上訴人於原審判決附件之錄音譯文為據，欲佐其說。惟細繹該份譯文，乃兩造間之對話，上訴人一再強調系爭房屋是伊分得所有，被上訴人則回稱：兩造父親所生7名子女均可分系爭房屋，系爭房屋不是上訴人的，上訴人之財產清冊亦查無00號房屋、00號房屋，稅籍是在被上訴人名下等語，可知被上訴人並未承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有借名登記之約定。上訴人雖另以被上訴人為伊之親妹妹，不需如〇〇〇簽訂借名登記契約，且由上開錄音譯文可知，被上訴人因認當初遺產分割時姐妹均可繼承，但均分割予上訴人，並不公平，才趁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借名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時，違背上訴人之信任，占為己有云云。然查，〇〇〇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上訴人單獨繼承系爭房屋後，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原本係登記在上訴人名下，嗣上訴人於91年1月15日與友人〇〇〇簽立借名登記契約書，而移轉至〇〇〇名下，之後上訴人再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又將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由〇〇〇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已如前述，可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移轉登記，並非未簽立任何書面文件，且所簽立之文件明載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與借名登記在〇〇〇名下之情形迥然不同，另經手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過程之證人〇〇〇亦已就兩造協商買賣之過程證述詳確，上訴人上開所陳，與事實不合，自無足取。
(五)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未給付任何買賣價金，兩造非真正買賣關係云云。惟查，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為阻撓其財產遭債權人強制執行，央求伊與其他姐妹出名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為依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所命提存180萬元擔保金，以辦理停止執行，才將系爭房屋以100萬元出售予伊，上訴人即以伊所給付價金100萬元加計自籌80萬元辦理提存等語，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有提供100萬元作為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之一部，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35-139頁），兩造姐妹即證人〇〇〇於本院時復結證稱：上訴人因被法院強制執行，有委由上訴人全權提出異議，提存金都是上訴人處理，是上訴人的錢，不是伊的，所以後來伊領回的提存金都交回給上訴人。系爭房屋是伊父親蓋的，後來由上訴人繼承，上訴人之前因資金不足，說系爭房屋要賣100萬元，問伊要不要買，伊說不要。經約1個月後被上訴人跟伊說被上訴人以100萬元跟上訴人買系爭房屋，伊問被上訴人怎麼有錢，被上訴人說她去農會貸款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9-294頁、卷二第27頁）；兩造姐妹即證人〇〇〇亦到庭結證稱：上訴人之財產被強制執行，該財產都是上訴人在使用，該債務與伊6姐妹（含被上訴人）無關，伊6姐妹及上訴人有聲明異議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必須提存，提存金都是上訴人處理，伊不清楚資金來源，後來伊、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領回的提存金有交回給上訴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5-298頁），並有系爭買賣契約書、臺中縣太平市農會客戶往來交易明細表、轉帳支出傳票、轉帳收入傳票（見原審卷一第181-185頁）、提存書、本院92年度抗字第397號民事裁定（見本院卷一第143、145、155-161頁）等件為證。再佐以上開擔保金之提存日期為92年6月2日，而系爭買賣契約書簽立日期為92年6月1日（見原審卷一第309頁），僅相隔1日，時間密接，買賣價金100萬元亦與上訴人原本先向證人〇〇〇詢問買受意願之出價相同，則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因急於籌措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而以低價100萬元出售系爭房屋予伊等語，即徵可信。至證人〇〇〇雖僅見聞被上訴人交付1張合作金庫支票給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259頁），但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確有交付面額分別為10萬元、90萬元之合作金庫支票予伊，並由伊用以作為上開停止執行之擔保金乙節既不爭執，足見證人〇〇〇僅是見聞系爭買賣契約書價金交付之部分過程而已，並不影響被上訴人已依系爭買賣契約書交付全部價金100萬元之認定。
(六)再者，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前後均有出租，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前，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後，則由被上訴人向房客拿取租金，為上訴人所是認(見原審卷二第23頁)，並以手寫方式在系爭買賣契約書最末頁載明：「本房屋上之房屋租賃所有權一併移轉，由承買人一併承受。租屋之房屋租金、停車位由何秀霞收取租金至93年12月31日止。」（見原審卷一第309頁）。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房屋稅籍名義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後，是上訴人請被上訴人向房客代收租金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又被上訴人辯稱：自兩造於92年6月1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書後，迄今逾18年以上，系爭房屋之租金均由伊收取；系爭房屋坐落在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國有土地上，伊自98年起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簽訂國有基地租賃契約，並繳納租金及使用補償金，另由伊申請電表使用等語，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與房客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公證書、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112年8月10日台財產中租字第11200153670號函及租金繳納明細表、補償金分期攤付時間及金額表、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函可證（見原審卷二第55-61、95-100、177-181、183頁），堪認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自92年6月30日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後，迄至上訴人於111年5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為止（見原審卷一第13頁收件日期章），逾18年之久，長期均由被上訴人單獨管理、使用。
(七)此外，上訴人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確實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乙節，復未能舉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自無從認上訴人之主張為可採。被上訴人既因買賣關係而取得系爭房屋，並據以辦理房屋稅籍登記，被上訴人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即非無法律上原因，亦無侵權行為可言。另被上訴人於買受00號房屋、00號房屋後，再轉售予訴外人〇〇〇，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對上訴人未因而負有任何債務，亦無可歸責事由可言。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以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其已終止借名登記契約為由，依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之返還請求權，以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請確認00號房屋、00號房屋為其所有，並請求被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將前開建物之稅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判決就前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上訴人另於本院提起變更之訴，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賠償10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本件變更之訴亦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變更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